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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家智慧財產權局近日發佈新修改的《專利審查指南》，並將於 2026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此次修改的內容涵蓋發明人身份資訊規範、人工智慧倫理審查標準、

演算法與資料相關發明的公開要求與創造性判斷標準、包含位元流的發明專利申

請審查、植物品種專利保護範圍，以及無效程式優化等多個方面。 

 

以下將對其中的若干關鍵修改內容予以介紹。 

 

一、發明人身份資訊要求與專利代理機構責任 

 

本次修改強化了發明人身份資訊的真實性要求，並進一步明確了專利代理機構的

核實義務與行為規範。新增規定明確指出：“發明人應當是個人（即自然人），請

求書中應當填寫所有發明人的身份資訊，並確保資訊真實”。請求書中不得填寫

單位或集體，以及人工智慧名稱，例如不得出現“××課題組”或“人工智慧××”。 

 

此外，新規定禁止填寫虛假發明人，以杜絕不實署名行為，並新增專利代理機構

對請求書中申請人身份資訊及聯繫方式進行核實的義務。 

 

上述關於發明人身份的新規定，回應了近年來人工智慧技術發展對專利署名制度

帶來的挑戰，明確了“發明人必須為自然人”這一基本原則，也杜絕了以課題組或

機構名義籠統署名的做法。這既符合國際社會對 AI 發明人問題的普遍共識，也

推動中國專利制度進一步與國際標準接軌。 



 

二、人工智慧、大資料等相關發明的審查 

 

隨著人工智慧、大資料及演算法驅動型發明日益增多，新指南對包含演算法特徵

或商務邏輯特徵的發明專利申請制定了更為明確的審查規則，涵蓋倫理審查、創

造性判斷及說明書公開要求等方面。 

 

首先，本次修改明確規定，對於包含演算法特徵或商務邏輯特徵的發明，若其資

料獲取、標籤管理、規則設置、推薦決策等含有違反法律、社會公德或妨害公共

利益的內容，將不授予專利權。 

 

其次，針對同時包含技術特徵與演算法或商務邏輯特徵的發明，新指南進一步調

整並細化了創造性審查標準，並新增多個審查示例。修改內容強調，應關注演算

法特徵對技術方案的貢獻：若演算法與技術方案緊密結合並共同產生技術效果，

應將其作為整體方案的一部分進行創造性評價。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對於涉及人工智慧模型與演算法的發明，新指南強化了說明

書的充分公開要求。具體規定包括：如涉及人工智慧模型的構建或訓練，說明書

一般需清楚記載必要的模型模組、層級或連接關係，以及訓練所需的具體步驟與

參數等；如涉及在具體領域或場景中應用人工智慧模型或演算法，則應清楚說明

模型或演算法如何與該領域或場景相結合，演算法或者模型的輸入、輸出資料如

何設置以表明其內在關聯關係等，使得所屬技術領域的技術人員按照說明書記載

的內容，能夠實現該發明的解決方案。 

 

三、包含位元流的發明專利申請的審查規定 



 

在流媒體、通信系統、電腦系統等應用領域中，各種類型的資料一般以位元流的

形式生成、存儲、傳輸等。本次修改新增了針對包含位元流的發明專利申請的專

門審查規定。根據新規，位元流本身不屬於專利保護客體，但由具體視頻編碼方

法派生的位元流處理技術可獲得專利保護。 

 

此外，新指南還明確了與位元流相關的說明書與權利要求的撰寫規範。對於涉及

由特定視頻編碼方法生成的位元流的發明，說明書應清楚、完整地說明該視頻編

碼方法，以使所屬技術領域人員能夠實現。如保護主題涉及存儲或傳輸該位元流

的方法或存儲介質，說明書也應有相應記載，以支援相關權利要求。 

 

四、專利無效宣告程式的優化 

 

基於高度相似理由對專利進行重複攻擊，在中國一直是個長期存在的問題。雖然

現行規定禁止基於"相同的理由和證據"重複提出無效宣告請求，但實踐中這一規

定被狹隘解讀，即使"理由和證據"僅作微小改動，也常被允許重新提出無效請求。

這種現象導致侵權者和競爭對手能夠通過無休止的無效宣告程式將專利置於迴

圈訴訟之中。本次修改在無效宣告程式中擴大了“一事不再理”原則的範圍，將原

規定的“同樣的理由和證據”擴展為“相同或者實質相同的理由和證據”。 

 

本次修改的具體規定包括：就一件專利的無效宣告請求已作出審查決定後，任何

人以相同或實質相同的理由和證據再次對該專利提出無效宣告請求的，不予受理。

僅在先前決定中因時限等原因未予考慮的理由或證據，方可構成例外情形。 

 

此外，修改後的指南明確規定，“無效宣告請求的提出並非請求人真實意思表示



的”，不予受理。據此，若有證據表明某次無效請求並非請求人自主意願（如受

到他人指使或請求人身份虛假），審查機關可拒絕立案。此舉旨在打擊惡意或偽

造主體提出的無效宣告，例如競爭對手借他人名義反復提出無效以干擾對方專利

穩定，或不正當代理人唆使無關人員提出無效以謀取不當利益。 


